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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 ）持有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股份782,222,03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4.55%。 本次股份质押前，杉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531,143,87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7.90%，占公司总股本的23.46%。 本次股份质押后，杉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553,043,870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0.70%，占公司总股本的24.43%。

根据《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和《杉杉集团

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四期）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杉杉集团已分别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9,525万股和5,845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质押用途为分别对“22杉EB3” 和“22

杉EB4” 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期债券偿付提供担保。 （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4日、2022年10月25日、

2023年3月14日、2023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日前，公司收到杉杉集团通知，根据“22杉EB3” 和“22杉EB4” 债券发行相关约定并结合其目前的担保情况，杉杉

集团现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355万股和835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补充质押给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并将该部分股份分别

划转至杉杉集团与可交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杉杉集团有限公

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质押专户” 和“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四期）质押专户” ，预备用于对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期债券偿

付提供补充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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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质押办理完成后，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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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的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未来半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未来一年内（不含半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杉杉集团目

前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杉杉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预计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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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路1066号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

芝股份” ）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少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为59,575,00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27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为59,575,00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276%；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为0股，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额为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共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额为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九）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57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欧铭希、李晶晶。

（三）结论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

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www.dentons.cn

中国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周大福金融中心（东塔）14-15楼全层（510623）

14/F,� 15/F,� CTF� Finance� Centre,� No.6,Zhujiang� East� Road,

Zhujiang� New� Town,Guangzhou,P.R.China,510623

Tel:� +86� 20-8527� 7000� Fax:� +86� 20-8527� 7002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

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

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等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巨潮资讯网进行了公

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3年5月19日14:30，本次股东大会于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路1066号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四楼

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

1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5月19日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1.于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3人， 代表股份合计59,575,0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135,312,

808股的44.0276%。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3人，所代表股份共计

59,57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0276%。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

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 其中现场出席0人，代表股份0

股；通过网络投票0人，代表股份0股。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交所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认证）；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有权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为：

1.�《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

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会议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

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9项，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1.00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2.00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3.00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4.00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5.00

《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6.00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7.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8.00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9.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

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投票情况 59,575,00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

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马章凯 经办律师：李晶晶 欧铭希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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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方案如下：以截至2022

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6,666,6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78,000,001.20元（含

税），剩余累计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至实施前，若公司

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公司股本总额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6,666,6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9.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8.1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800000元；持

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9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26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3*****708 冷兆武

2 03*****384 许晓萍

3 08*****283

宁波保税区嘉信麒越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上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 08*****483 上海长江国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国弘纪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049 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含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3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价格（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本次发行

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古丹路15弄16号楼3楼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祁艳芳、夏庆立

咨询电话：021-38939070

联系邮箱：ir@univ-bio.com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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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甲投

资”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2%的股份。

●截至2023年5月19日，长甲投资持有公司24,019,215股，长甲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甲宏泰” ）、上海长甲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甲实业” ）分别持有公司21,647,

285股、5,039,004股，长甲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50,705,5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6952%。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4,019,215 8.3822% 其他方式取得：24,019,21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21,647,285 7.5545%

长甲投资、长甲宏泰、长甲实业

均受同一实控人控制

上海长甲实业有限公司 5,039,004 1.7585%

长甲投资、长甲宏泰、长甲实业

均受同一实控人控制

合计 26,686,289 9.3130%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

公司

不 超 过 ：5,

730,976 股

不 超 过 ：

2%

竞价交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5,

730,976

股

2023/6/12 ～

2023/12/12

按市场价

格

可交换公司

债券换股取

得的股份

出于自身发

展需要

注：公司股东长甲投资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

数量合计不超过5,730,976股公司股份，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约定的减持期间内，长甲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

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公司目前属于无控股股东和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截至2023年5月19日，中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156,38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3.79%；长甲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0,705,504股，占公司总股本17.70%；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139,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3%。

本次长甲投资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 届时若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长甲投资将在上述减持股份计划期间，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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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2,664,0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07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由公司副董事长谷敬煊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9人，其中杨文胜、汪文生、石静霞因公未出席会议；汪文生、石静霞为独立董事；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其中蒋煜、李达因公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菊平出席会议。 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4,576,151 99.2795 1,206,800 0.1074 6,881,134 0.6131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4,576,151 99.2795 1,206,800 0.1074 6,881,134 0.6131

3、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8,634,537 96.9688 33,951,548 3.0241 78,000 0.0071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8,715,937 96.9761 33,948,148 3.023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4,556,151 99.2777 1,231,500 0.1096 6,876,434 0.612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4,556,151 99.2777 1,231,500 0.1096 6,876,434 0.612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977,743 94.9985 1,213,300 0.7534 6,840,534 4.248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确认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8,673,437 96.9723 33,920,148 3.0213 70,500 0.0064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3年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878,639 72.5811 37,373,104 23.2085 6,779,834 4.2104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签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959,543 94.9872 1,262,800 0.7841 6,809,234 4.2287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289,312 95.6910 41,534,239 3.6996 6,840,534 0.609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李学慧 1,105,699,973 98.4889 是

12.02 曹华天 1,105,699,948 98.4889 是

12.03 张献伟 1,105,699,955 98.4889 是

12.04 朱海月 1,105,699,943 98.4889 是

12.05 谷敬煊 1,105,699,943 98.4889 是

12.06 尹济民 1,105,699,943 98.4889 是

12.07 杨志强 1,105,699,054 98.4888 是

12.08 王磊 1,105,698,943 98.4888 是

12.09 马志胜 1,105,698,943 98.4888 是

12.10 张小强 1,105,698,966 98.4888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董宪姝 1,105,699,958 98.4889 是

13.02 高贵军 1,105,698,955 98.4888 是

13.03 李端生 1,105,698,435 98.4888 是

13.04 刘啸峰 1,105,698,034 98.4887 是

13.05 王丽珠 1,105,699,050 98.4888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雷永升 1,105,700,951 98.4890 是

14.02 黄美军 1,105,698,931 98.488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961,632,5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79,537,7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7,545,649 58.3426 33,948,148 41.6574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9,360,104 98.6337 545,200 1.3663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8,185,545 19.6822 33,402,948 80.3178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152,943,643 94.9774 1,206,800 0.7494 6,881,134 4.2732

2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152,943,643 94.9774 1,206,800 0.7494 6,881,134 4.2732

3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127,002,029 78.8677 33,951,548 21.0837 78,000 0.0486

4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127,083,429 78.9183 33,948,148 21.0817 0 0.0000

5

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

度述职报告

152,923,643 94.9650 1,231,500 0.7647 6,876,434 4.2703

6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52,923,643 94.9650 1,231,500 0.7647 6,876,434 4.2703

7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52,977,743 94.9985 1,213,300 0.7534 6,840,534 4.2481

8

关于公司确认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27,040,929 78.8919 33,920,148 21.0642 70,500 0.0439

9

关于预计2023年公司

与财务公司关联存贷

款等金融业务的议案

116,878,639 72.5811 37,373,104 23.2085 6,779,834 4.2104

10

关于公司续签综合服

务协议的议案

152,959,543 94.9872 1,262,800 0.7841 6,809,234 4.2287

11

关于制定公司相关制

度的议案

112,656,804 69.9594 41,534,239 25.7926 6,840,534 4.2480

12.01 李学慧 144,067,465 89.4653

12.02 曹华天 144,067,440 89.4653

12.03 张献伟 144,067,447 89.4653

12.04 朱海月 144,067,435 89.4653

12.05 谷敬煊 144,067,435 89.4653

12.06 尹济民 144,067,435 89.4653

12.07 杨志强 144,066,546 89.4647

12.08 王磊 144,066,435 89.4647

12.09 马志胜 144,066,435 89.4647

12.10 张小强 144,066,458 89.4647

13.01 董宪姝 144,067,450 89.4653

13.02 高贵军 144,066,447 89.4647

13.03 李端生 144,065,927 89.4643

13.04 刘啸峰 144,065,526 89.4641

13.05 王丽珠 144,066,542 89.4647

14.01 雷永升 144,068,443 89.4659

14.02 黄美军 144,066,423 89.464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议案9、议案10关联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为961,632,508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议案4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勇、高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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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

事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人数为1人。会议由副董事长谷敬煊先生主持，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李学慧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朱海月先生、谷敬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学慧

委 员：朱海月、谷敬煊、曹华天、高贵军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端生

委 员：曹华天、王丽珠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董宪姝

委 员：李学慧、王丽珠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啸峰

委 员：谷敬煊、李端生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谷敬煊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李菊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聘任尹济民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胡锦元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郝智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议案》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以下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向渤海银行太原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5亿元，期限一年期；向华夏银行大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2亿元，期限一年期。 产品可做流资、信用证、银承等，业务品种以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为准。 综合成本不超过同业市场

水平，根据实际业务需要灵活使用。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大同煤炭支行短期借款6亿元于2023年8月到期，公司拟接续贷款4亿元，期限1年，利率不超

3%。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大同南郊支行短期借款5亿元于2023年9月到期，公司拟接续贷款2.5亿元，期限1年，利率不超

3%。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大同矿务局支行短期借款3亿元于2023年12月到期，公司拟接续贷款3亿元，期限3年，利率不

超3.7%。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会计师为公司全权代表，具体办理后续相关融资事宜。 公司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是正

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学慧，出生于1965年4月，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晋煤集团副总经理，晋

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海月，出生于1967年1月，中共党员，毕业于山西省委党校，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忻州窑矿副矿

长，马脊梁矿矿长，机电管理处党委书记、处长，大同煤业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谷敬煊，出生于1968年2月，中共党员，毕业于山西大学，大学学历，助理政工师。 曾任同煤集团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资本运营部部长，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部长，现任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尹济民，出生于1973年5月，中共党员，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中央机厂经营副厂长，现

任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胡锦元，出生于1970年7月，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北煤炭建筑工程学院，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煤峪口矿总工程

师；同煤集团高庄矿井筹备处常务副处长；同煤集团挖金湾煤业公司代理董事长。 现任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李菊平，出生于1972年5月，中共党员，毕业于山西大学数学教育专业，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大同煤业董事会

秘书处副科长、科长、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郝智文，出生于1981年5月，中共党员，毕业于云南财贸学院财务管理(证券)专业，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大同

煤业证券部副科长、副部长、投资发展部部长。 现任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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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同忻煤矿

32%

股权资产减值

测试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资产减值测试相关约定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与控股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煤业集团” ）签订《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现金收购了煤业集团持有的晋能控股煤业集

团同忻煤矿山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忻煤矿” ）32%股权（详见公司2020-034号公告）。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系根据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资产定价依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和业绩承诺方协商聘请

具有相关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业绩承诺期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

偿总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就该等差额以本次交易获得的现金对价为限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 另行补偿时应由业绩承诺

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二、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协议约定，业绩承诺期届满，公司聘请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同忻煤矿截至2022年12月31日股东全

部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同忻煤矿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专

项审核，并出具《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经审，截止2022年12月31日，同忻煤矿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806,

500.00万元，按32%股权比例计算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258,080.00万元，考虑补偿期限内同忻煤矿利润分配的影响金额

后，标的资产的价值386,990.99万元，大于2020年现金购买标的资产价格283,822.90万元。

综上，标的资产估值扣除减值承诺期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后，标的资产没有

发生减值，煤业集团

无需对公司进行资产减值的补偿。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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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2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了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5月1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由雷永升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该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雷永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雷永升先生简历:出生于1976年11月，中共党员，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大学学历，会计师。 曾任同煤集团审计部副

部长，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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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送达各位董事，于2023年5月18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9人，实到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陈有升先生因到龄转岗的原因辞去其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第八届董事会提名，选举卢春宁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刘流先生因到龄转岗的原因辞去其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第八届董事会聘任熊小明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裴侃先生因到龄转岗的原因辞去其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第八届董事会提名，聘任吴丹

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鉴于吴丹伟先生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期上海证券交易所举

办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 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备案无异议后，

聘任正式生效。 在此期间，将由公司董事长卢春宁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化，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后如下：

1.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池昭梅

委员：罗琦、胡振华、熊小明

2.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振华

委员：吕智、池昭梅、卢春宁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罗琦

委员：胡振华、吕智、卢春宁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附件：新聘人员简历

卢春宁先生简历

卢春宁，男，汉族，197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职称。1999年8月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冶金工程系

金属压力加工专业，获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2006年3月于武汉科技大学材料工程专业学习，获工程硕士。 曾任柳钢

股份中板厂厂长，广西柳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林仙源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柳钢医养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柳钢集团技术中心主任，广西柳钢华创科技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柳钢集团总经理助

理、柳钢股份董事长。

熊小明先生简历

熊小明，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职称。 1998年7月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企业管

理专业，获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 2005年9月于英国桑德兰大学国际管理专业学习，获国际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硕士学位。 曾任柳钢股份物资公司副经理、经销公司经理，柳钢股份副总经理，广西华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

长，柳钢集团总经理助理，现任柳钢股份总经理。

吴丹伟先生简历

吴丹伟，男，侗族，1983年10月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2006年7月毕业于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矿物

加工专业，获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曾任柳钢股份烧结厂副厂长，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烧结厂副厂长，柳钢股份原

燃料采购部部长、进出口公司经理，现任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柳钢股份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